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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房地产估价中的成本法估价
盛启玉 1 盛 巍 2

( 1、道里房产交易管理所 ,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2、哈尔滨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,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)

一、成本法估价的基础

在估价中 ,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和测算建造

房地产的必要支出或成本来判断房地产的价

格。生产费用价值论为成本法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
在缺乏市场交易时 , 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

是通过房地产的成本来认识和理解其价值的 ,

卖方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不能低于其为建造该

房地产所花费的代价 , 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

格不能高于其所预计的重新建造该房地产所需

花费的代价。市场的参与者通过成本来认知房

地产的价值 ,提供了成本法能够被认同的基础。

成本法既适用于房地合一的估价 , 也适合

单独建筑物或建筑物局部的估价 , 有时成本法

还可用来得出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估价中所需

要的一些比较修正基础。

虽然成本法在理论上可用于一切房地产

的估价,但对于那些有着大量市场交易案例、有

收益资料的房地产估价应采用比较法或收益法

作为估价的首选方法 , 而不能将成本法作为其

主要的估价方法 ,成本法在这种情形下 , 一般只

能是估价的一种次选方法。在估价实践中 ,估价

师应努力寻找合理使用成本法的实据 , 即找到

使成本法估价结果能准确反映市场价格的数

据, 而不是为使用成本法而盲目的放弃其他方

法的使用。

二、成本法中成本的构成内容

成本法一般定义为 :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

在估价时点的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 ,扣除折旧 ,

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

法。通常意义上的成本是指生产销售过程中所

花费的代价 ,包括各种物耗、人力消耗所垫支的

资金及垫支资金的代价( 利息) 。而估价中所称

的成本除了包括通常意义上成本外 , 还包括为

此所付出的代价应获取的报酬即利润。因此成

本法估价不是求取估价对象的成本 , 而是通过

对其价格形成过程中各种花费( 成本) 和利润的

分析测算来求取估价对象的价格 , 或者说成本

法是通过模拟估价对象的生产过程求取其价格

或价值的方法。

使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, 有必要搞清楚房地

产价格的构成内容和其内涵实质。《规范》第

5.4.2 条指出了房地产价格的一般构成内容 :
“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应是重新取得或重新开

发、重新建造全新的估价对象所需的各项必要

成本费用和应纳税金、正常开发利润之和 , 其构

成包括下列内容 :土地取得费用 ;开发成本 ; 管

理费用;投资利息;销售税费;开发利润。”房地

产的价格从开发建设的角度来看是由成本和利

润构成的 ,但从估价的角度来看 ,建造房地产的

个别成本和利润并不一定决定其价格或价值。

这是因为 : 房地产的价格或价值是由其效用所

决定的 , 建造房地产的花费只有产生被市场认

可的效用时 , 这种花费才会对价格或价值产生

贡献 ,才会增加价格或价值。否则 ,花费再多也

有可能不增加价格或价值 , 甚至减少价格或价

值;当花费和其产生的效用不匹配时 ,花费也不

会和价格或价值呈等量增减; 效用所需花费的

代价 ,不是由个别生产花费所决定的 ,而是由社

会的一般平均花费所决定的 , 也即是说并不是

能产生效用的个别花费越多或越少 , 相应的价

格或价值就越多或越少。因此 ,成本法求取的房

地产价格构成内容应该是客观合理的。

三、成本法估价如何遵循估价原则

( 一) 替代原则。替代原则是成本法估价的

基础 , 遵循替代原则要求与类似房地产进行比

较确定估价对象各成本内容的取舍或增减 , 不

以估价对象个别成本实际构成内容作为估价成

本构成内容 ( 如超正常施工工期而产生的利息

就不能作为估价成本的构成内容) 。各成本内容

的取值也要与建造类似房地产的一般正常花费

比较确定 , 不以估价对象的个别花费为取值标

准 ( 如政策所减免的税费就不能在从估价时从

成本中扣除) 。谨慎的购买者为一房地产所愿支

付的价格 , 不会超过具有相同效用的类似房地

产的取得成本 , 聪明的建造者( 卖者) 也不会花

费高于类似房地产的建造费用来建造其房地

产,这就使人们在认识房地产的价格时 , 必然要

进行比较。通过比较类似房地产的价格和成本 ,

才能判断所支付的价格或花费的成本是否客观

合理。旧房地产的价格或价值也是通过与其类

似的新的、最适合的房地产的价格或价值来衡

量的。类似房地产在估价时点被建造所花费的

必要成本, 提供了待估房地产价格判断的一种

衡量标准。因此替代原则指示我们 ,在运用成本

法估价时 , 对估价对象的成本构成内容和相关

数据应通过市场比较分析来确定。

( 二) 最高最佳使用原则。最高最佳使用的

概念是房地产价格或价值的根本 , 房地产的价

格是由其使用用途所产生的效用决定的 , 最高

最佳使用决定了其可能的最高价格或价值 , 但

是现实中房地产并不一定处于其最高最佳使用

状态 ,这是我们估价时必须分析的问题。最高最

佳使用体现在: 估价土地的价格或价值时假设

其为空地并能开发至最高最佳使用状态 ; 估价

建筑的价格或价值时假设其经过改造能达到最

高最佳使用状态。假设为空地时土地可能有一

最高最佳使用用途 , 当有建筑物时房地合一可

能有另外一种最高最佳使用用途 ,因此 , 在用成

本法对房地产进行估价时 , 应特别注意这样的

两种可能 , 从合法性、技术可能性、经济可行性

和产出最大化入手结合估价目的来分析判断房

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状态。在进行最高最佳使

用分析时 , 还应注意建筑物是否与土地处于均

衡状态 , 建筑物中各组成部分是否处于均衡状

态。当建筑物的存在不能使土地达到其最高最

佳使用状态、或者土地的最高最佳使用限制了

建筑物发挥其最大效用、或者建筑物各组成部

分的不匹配 ,都有可能造成房地产的减值。这种

减值可以从建筑物功能性损耗来进行分析和测

算。人们购买房地产的期望是获得价值最大化

或效用最大化 , 最高最佳使用指示出房地产预

期所能达到的可能的最高收益和可能产生的最

大效用。因此在成本法估价中 ,估价对象如果为

空地应以其最高最佳使用用途进行分析估价 ,

当房地合一时 , 要分析假设所占用的土地为空

地时的最高最佳使用和房地合一时最高最佳使

用是否一致 , 从而分析建筑物的存在对房地产

价格或价值的影响是增值还是减值。

( 三) 供求原则。房地产的价格或价值会随

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, 在用成本法进行

估价时 ,也要进行房地产的市场供求分析。如果

成本与价格不成比例的变动 , 房地产将具有较

多或较少的利润 , 从而影响房地产的价格或价

值 ,使其等量减少或增加。从另一角度来看 , 成

本的投入只有当其会增加房地产的效用时 , 才

可能形成房地产的价值 , 而且所产生的效用还

必须被市场认可 ,其形成的价值才会得到实现。

而效用的市场认可是通过市场供求决定的 , 当

求大于供时 , 效用的认可度就会提高从而增加

房地产的价格或价值 ,当供大于求时 , 效用的认

可度就会减低从而降低房地产的价格或价值。

成本法估价考虑折旧时对经济折旧的分析正是

基于供求对效用的认可度来分析的。因此供求

原则要求成本法中在运用时 , 应通过市场供求

状况来分析成本对房地产效用的贡献及实现程

度 , 以确定成本投入所产生利润大小和由此产

生的经济折旧的大小 , 从而调增或调减成本法

估价的结果。

( 四) 估价时点原则。当然在运用以上原则

进行估价时 ,我们还应遵循估价时点原则。估价

师应根据估价时点时市场数据、估价时点时有

效的法律法规对税和费的规定、估价时点时的

利率水平等来确定各成本内容及其取值。

四、结束语

以上是对成本法估价从理论上进行了一

般性回顾性的认识与思考, 对采用成本法估价

如何遵循和运用估价原则提供了一些思路。但

房地产估价中 , 要使运用成本法的估价结果合

理和准确 , 还有侍于估价师们在实践中对估价

理论、估价原则的进一步的理解研究和对房地

产市场的不断探索。

参考文献

[1]柴强.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[M].2004, 4.
[2]GB/T- 50291- 1999,房地产估价规范[S].

摘 要:在房地产估价实践中 ,成本法估价的结果往往受到偏高或偏低的猜疑 ,使其难于被人们接受 ,但是 ,有时又不得不采用成本法来对缺乏

市场依据的房地产和特殊房地产进行估价 ,在某些情况下成本法还可能成为估价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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